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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

出让收益矿种市场基准价》的通知

川自然资函〔2025〕43 号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四川省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

让收益矿种市场基准价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2025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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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

矿种市场基准价

四川省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种为石灰

岩、白云岩、石英岩、天然石英砂、砂岩、页岩、耐火粘土、伊

利石粘土、其他粘土、蛇纹岩、玄武岩、辉绿岩、辉长岩、安山

岩、闪长岩、霞石正长岩、花岗岩、大理岩、板岩、凝灰岩、千

枚岩、流纹岩、辉石岩等 23 种，其市场基准价为：

序

号
矿种 单位

已完成的勘查开发阶段

采矿权及勘探

探矿权基准价

详查探矿

权基准价

普查探矿

权基准价

空白地（草

根）基准价

1 石灰岩 元/吨矿石 1.33 1.26 1.06

20 万元/平

方公里

2 白云岩 元/吨矿石 1.26 1.20 1.01

3 石英岩 元/吨矿石 2.15 2.04 1.72

4 天然石英砂 元/吨矿石 2.15 2.04 1.72

5 砂岩 元/吨矿石 1.16 1.10 0.93

6 页岩 元/吨矿石 0.83 0.78 0.66

7 耐火粘土 元/吨矿石 2.15 2.04 1.72

8 伊利石粘土 元/吨矿石 1.76 1.67 1.40

9 其他粘土 元/吨矿石 1.17 1.11 0.94

10 蛇纹岩 元/立方米矿石 7.26 6.90 5.81

11 玄武岩 元/吨矿石 1.99 1.89 1.59

12 辉绿岩 元/吨矿石 2.32 2.20 1.85

13 辉长岩 元/吨矿石 2.32 2.20 1.85

14 安山岩 元/吨矿石 1.61 1.53 1.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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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矿种 单位

已完成的勘查开发阶段

采矿权及勘探

探矿权基准价

详查探矿

权基准价

普查探矿

权基准价

空白地（草

根）基准价

15 闪长岩 元/吨矿石 1.61 1.53 1.29

20 万元/平

方公里

16 霞石正长岩 元/吨矿石 4.39 4.17 3.51

17 花岗岩 元/立方米矿石 6.71 6.37 5.37

18 大理岩 元/立方米矿石 8.62 8.18 6.89

19 板岩 元/立方米矿石 5.84 5.54 4.67

20 凝灰岩 元/吨矿石 1.52 1.44 1.22

21 千枚岩 元/吨矿石 1.91 1.81 1.52

22 流纹岩 元/吨矿石 1.99 1.89 1.59

23 辉石岩 元/吨矿石 1.61 1.53 1.29

使用说明：

1.本市场基准价适用于《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

印发〈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3〕10

号）明确的《按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

种目录（试行）》外的矿种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。

2.各矿种基准价核算所采用的储量为经评审（备案）的储量，

不考虑开采损失、荒料率等因素。计算方式为：基准出让收益=

评审（备案）储量×各矿种基准价。

3.本价为露天开采矿山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，在已明确矿

山开采方式的情况下，地下开采矿山调整系数取 0.8；未明确开

采方式的不考虑调整系数。

4.资源量未转化为储量，单位资源量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=

单位储量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×转换系数 0.9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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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空白地（草根）出让基准价均按出让面积计算，空白地（草

根）出让收益=空白地（草根）基准价×待出让面积。

6.单位元/吨矿石与单位元/立方米矿石按照实际矿石单位

体重进行折算，具体折算方式为：元/立方米矿石=元/吨矿石×

矿石单位体重。

7.普查、详查以及勘探的探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对应的

勘查阶段为按照勘查规范已完成的勘查阶段；空白地（草根）是

指尚未开展矿产地质勘查工作的未设矿业权区域。

8.本价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
